
LCS357b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018 年 11 月修訂) 

 

 

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  创兴水上活动中心 

(影印表格同样接受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订营表格 
 
注意事项: 

 

1. 请在适当方格内加上「 」。 

2. 填写本表格前，请详细阅读背页的申请须知。 

3.  个人资料：参加者提供的资料，只供康乐及文化事务署（本署）举办的康体活动报名事宜、处理预订设施、统计、日后联络及活动意见调查之用，亦只
限获本署授权人员基于上述目的方可查阅。递交订营表格后，如欲更正或查询个人资料，请与中心职员联络。 

 

申请人数据：(申请人必须年满18岁) (必须填写有「*」标记的个人资料，否则申请恕不受理；在填报紧急联络人姓名及电话号码前，请考虑应否先征得其同意。 ) 

*姓名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性别:  男 / 女        *身份证明文件号码:  

*出生日期:___________________  *电话:__________________(日)   _________________ (手提电话号码) 

申 请 团 体 ／ 机 构 名 称 （ 如 适 用 ） :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紧急联络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紧急联络人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预订营期： 

营期类别 (时间) 第一选择 第二选择 

□ 日营 (09:30 - 16:45) 20____年____月____日 (星期________) 20_____年____月____日(星期________) 

□ 露营 (14:30 - 翌日12:30) 20____年____月____日至___月___日 (星期____至____) 20____年___月___日至___月____日 (星期____至____) 

注意:每份表格只可申请同一月份的营期（如营期横跨两个月份，请在上表注明）。申请人只可就同一营期递交一份表格。 

 

营费及租艇费用：(请参阅背页订营须知的第二及三项) 

                入营人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营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小计                营费及租艇

费合共 

日 营     :   _________________人x_________________      日  x  $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$___________ 

露 营     :   _________________人x_________________      晚  x  $14/ $24                    = $___________ 

租艇费     :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$___________            = $___________ 

本人／ 本团体将      □会         □不会       乘坐由中心安排的专车往返西贡市中心及创兴水上活动中心。 

 

租用艇只及预订营地活动： (只适用于申请日营及露营的人士／ 团体，并请于下列空格内填写所需艇只数量) 

   
艇类 独木舟(1) 舢舨(3)  彩艇 (3) 滑浪风帆(1) 

风帆(礼帽/ 

碧高/乐天) (1) 
水上单车 

 

 
射箭 (4) 

时间: 

   可载人数 单人 康乐独木舟(2)              

  
时

间 

 1人 1人 2人 1-3人 7-9人 1人 1人 1-2人 2-4人   

日

期 

  全费 半费
(5) 

全费 半费 全费 半费 全

费 

半

费 

全

费 

半

费 

全费 半费 全费 半费 全费 半费 全费 半费  野外定向 

时间: 

__

月 

__

日 

上

午 

9-10时                    

10-11时                    

11-12时                     

__

月 

__

日 

下

午 

1-2时                    营火会 

时间: 2-3时                    

3-4时                     

租艇费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请人声明： 

(1) 本人声明所提供的数据均属正确。 

(2) 该等资料如有任何变更，我会通知中心职员作出修改。 

(3) 所有参加水上活动的成员均能穿着衣服游泳最少50米/谙练泳术，并持有所需的水上活动资历，身体无任何疾病，令他／她不宜参加上述活动。 

(4) 未满18岁的参加者已获得家长／监护人或其家长／ 监护人的授权人同意参加是项活动。 

(5) 团体承诺遵守营友须知，并安排18岁或以上人士陪同及协助年幼营友参加中心活动。 

 

 

申请人签署:__________________      团体印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如适用)      日期: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(請選擇填寫傳真號碼或回郵地址，作日後聯絡之用。如果你已填寫傳真號碼，則無須再填上地址。如果你以郵遞方式交回報名表，請付上貼有郵票的

回郵信封，以便中心寄回有關資料。) 

请清楚 姓名: 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传真号码: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寄:西贡万宜水库西坝 

填写回 

邮地址 

地址: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_   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

   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创兴水上活动中心 

 

备注： 

(1) 只供持有相关证书的人士使用。 

(2) 营友如没有独木舟证书，但年满14岁或以上并连续3小时租用最少8只康乐独木舟，中心会尽量协助安排教练指导，教练与学员比例为1:8。如营友年

龄介乎8岁至13岁并连续3小时租用最少6只康乐独木舟，中心亦会考虑安排教练指导，教练与学员比例为1：6。惟中心能否成功为团体安排有关活

动，须视乎教练人手而决定。 

(3) 参加舢舨及彩艇活动的营友须年满8岁或以上，未满14岁者须由家长／监护人或由其家长／监护人的授权人陪同进行活动。 

(4) 如日营或露营总人数达30人或以上，中心会按团体需要为营友安排射箭活动，（日营：当日下午进行；露营：入营翌日上午进行〕参加者须年满8

岁或以上。惟中心能否成功为团体安排有关活动，须视乎教练人手而决定。 

(5) 凡14岁以下及60岁或以上的人士、全日制学生、残疾人士及其一名陪同者租用艇只可获优惠收费。 

 

由 中 心 填 写  

收 据 号 码 : _ _ _ _ _ _ _ _ _ _  

支 票 号 码 : _ _ _ _ _ _ _ _ _ _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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订营须知 

(一) 订营手续  

(1)  预先订营  

 须在营期前至少三个月，把填妥的订营表格寄交或传真至中心（例如：拟订五月份的营期，须于一月底前递交申请表格）。 

 如预订同一营期的人数超过营地可容纳的人数，将以抽签方式分配名额，抽签日期为每月的第五个工作日。(例如︰五月份的营期，

会在二月第五个工作日进行抽签。) 抽签地点为中心的办事处。 

 申请人会在抽签后七个工作天内得悉抽签结果。如申请人在抽签当月的二十日仍未收到通知，有关的申请当作落选。中心不会另行

通知落选者。 

 中签者须在通知书的指定日期内，将填妥的回条连同所需费用的划线支票，寄交中心办事处，支票抬头请写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」，

期票恕不接受。 

 申请人将于缴费后获发收据及入营安排通知书。 

(2)  电话订营及亲临报名 

 抽签后余下的营位，会在抽签月份的二十日起接受电话预订或亲临报名，先到先得(例如五月份的营位，会在二月二十日起接受电

话预订)。申请人最少须于入营前三个工作天预订营位及缴交费用。 

 如申请获接纳，申请人须在指定日期内将填妥的预订表格连同所需费用的划线支票，寄交中心办事处，支票抬头请写「香港特别行

政区政府」，期票恕不接受。 

 订营电话及查询时间： 2792 6810，上午9时至下午5时 (逢星期四休息)。  

(3)  亲临报名 

 抽签后余下的营位，会在抽签月份的二十日起接受市民亲临预订，先到先得。 

 缴费时间：上午 8 时 30 分至下午 4 时 30 分 (逢星期四休息)。 

 

(二)  营费 

活动 四月至十一月 十二月至翌年三月 

日营 (每人每日) $7 

露营 (每人每晚) $24 $14 

 

(三)  租用艇只收费 

艇类 (以每只每小时计算) 可载人数 

(人) 

可载重量 

(公斤) 

四月至十一月 十二月至 

翌年三月 
 

一般收费 连续租用3小时或以上收费 

**假日 平日 **假日 平日 

# 独木舟 
单人/单人康乐 1人 - / 90公斤 

$20 $16 $20 $14 $14 
双人康乐 2人 180公斤 

舢舨 1-3人 216公斤 

$24 $16 $22 $14 $14 彩艇 7-9人 680公斤 

# 滑浪风帆 1人 - 

# 风帆(礼帽/碧高/乐天) 1人 160/175/60公斤  

$30 

 

$20 

 

$27 

 

$18 

 

$16 水上单车 1-2人 154公斤 

2-4人 270公斤 

(1) # 只供持有认可证书人士使用。 

(2) **假日指星期六、日及公众假期 

(3) 参加舢舨及彩艇活动的营友须年满8岁或以上，未满14岁者须由家长／监护人或由其家长／监护人的授权人士陪同进行活动。 

(4) 优惠收费(只适用于租用艇只人士) 

(a) 年满60岁的长者、全日制学生及残疾人士，均可享有收费优惠。如租用人不符合享有优惠的资格，却声称符合有关资格并以优

惠收费租订设施，康文署将不会准许租用人使用已租订的设施。 

(b) 租用人及其所有同伴均须符合享有优惠的资格，方可以优惠收费使用设施，如租用人为残疾人士，则不受本条规限。除下文第

4(c)条另有规定外，如租用人的任何同伴被发现不符合享有优惠的资格，租用人须实时补付优惠收费与一般收费的差额，否则，

场地人员会要求不符资格享有优惠的使用者离开。 

(c) 残疾人士可享收费优惠，而每名残疾人士可由最多一名同行照料者陪同使用设施。如残疾人士需由同行照料者陪同使用个人收

费的设施，则其同行照料者亦可享收费优惠；每名残疾人士只限一名同行照料者可享此优惠。 

(d) 享有收费优惠的租用人／使用者须在使用设施前于登记柜枱，或在使用租订段节期间，出示证明符合享有优惠资格的文件（例

如学生证、残疾人士登记证、社会福利署签发的长者卡、身份证），以供查核。 

(e) 全日制学生需出示有效学生证、学生手册或学校证明文件(但不限于上述文件)。「学生身份」个人八达通卡将不获接纳为有效

学生证明文件。如学生证上没有注明有效日期，则场地当值人员有权要求有关学生提供其他身份证明文件，以证明其学生身份。 
 

(四) 其他事项  

(1) 中心有权接受或拒绝入营人数少于10人或于拟订营期前不足三个工作天提交费用的申请。 

(2) 预订营期于缴费后作实。如申请人自行取消或有参加者缺席，所缴费用将不获发还。 

(3) 参加者须在出席活动当日带备已获家长 / 监护人签署的家长声明书、租订设施时登记用的身份证明文件正本﹕香港居民须出示香

港身份证（11岁以下儿童亦可出示出生证明书/签证身份书），14岁或以下儿童可出示身份证明文件副本。如身份证明文件上没有

相片，须同时出示附有相片的有效学生手册/证正本；而没持有香港身份证的人士须出示有效旅游证件（例如护照、往来港澳通行

证）及认可资历证明，以供查核和登记。 

(4) 申请人必须年满18岁及于活动期间出席，如申请人未能于活动期间出席或由其他人代替，必须入营前以书面通知中心职员。 

(5) 非本地居民的申请人只可申请于营期前十日内剩余的营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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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6) 交通及恶劣天气安排如下表： 

  入营 / 离营专车接送时间 集合及登车地点 恶劣天气安排 

日营 入营：上午9时30分 

离营：下午4时45分 

入营：西贡邓肇坚运动场停车场 如上午七时天文台正发出三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

信号或黑色暴雨警告信号，当日日营取消。 

露营 入营：下午2时30分 

离营：下午12时30分(翌日) 

离营：创兴水上活动中心停车场 如上午七时天文台正发出一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

信号或红色或以上暴雨警告信号，当日露营取消。 

(7) 团体负责人须确保营友遵守营友须知。 

(8) 专车接送时间可能因交通、人数编排或其他原因而调整，中心会通知团体负责人。 

(9) 团体如有特别活动安排，请预先把活动详情提交中心，以便中心考虑及安排适当协助。 

(10) 请勿携带贵重物品入营，并小心保管个人财物。 

(11) 中心设有小型贮物柜（五元硬币投入式）和大型贮物柜供营友存放物品，营友可自备挂锁加强保障。营友须自行承担使用贮物柜的

风险，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不会为存放于贮物柜内的任何物品负责。 

(12) 中心资料： 查询电话：2792 6810   传真号码：2791 2473 

(13) 中心网址：http://www.lcsd.gov.hk/watersport 下载表格：http://www.lcsd.gov.hk/b5/forms_lcs357.php 


